
 

 

檔號：TC CR T3  22 /22 /9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山頂纜車條例》  
(第 265 章 )  

 
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山頂纜車經營權  

 
 
 

引言  
 
 在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  
 

( a )  根據《山頂纜車條例》 (第 265 章 )第 2B(5 )條，按政府與山頂纜

車有限公司 (纜車公司 )所議定的條款向纜車公司批出由二零二六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  
 
( b )  以私人協約方式向纜車公司批出特殊用途契約，讓該公司使用其

所要求的約 426  平方米未批租及未撥用政府土地，以供落實發展

計劃，繼而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年期由該

特殊用途契約簽立當日起至二零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而政

府就此收取象徵式地價，並免收行政費用。這決定是基於纜車公

司就首個及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須繳付的土地費用，除計及

現時纜車軌道和四個中途站所處的政府土地外，也包括纜車公司

因推行發展計劃而要求佔用的額外政府土地；  
 
( c )  訂立《2018 年山頂纜車 (安全 ) (修訂 )規例》及作出《2018 年山頂

纜車條例 (修訂第 3 ( 3 )條 )公告》 (參閱附件 A )；  
 
( d )  授權予地政總署署長核准該特殊用途契約，以及調整纜車公司所

要求的土地的邊界及用地範圍，前提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商經

局 )信納有關情況符合特殊用途契約的重要基本準則，而所作調整

亦得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商經局局長 )的支持；  
 
( e )  向纜車公司批出可續期的短期租約，讓纜車公司可盡快展開改建

及建造工程，從而落實發展計劃。政府就此收取象徵式租金，並

免收行政費用，租約期由《山頂纜車條例》第 3 ( 3 )條界定的《圖

則》所載的用作擴建花園道纜車總站的纜車軌道範圍 (花園道新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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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總站範圍 )從憲報刪除的翌日開始 (暫定為二零一八年年底 )，至

特殊用途契約簽立當日為止；以及  
 
( f )  於二零三一年期滿的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用地的土地契約 (鄉郊建

屋地段第 1104 號 )，按照現時的條款延續四年，至二零三五年年

底屆滿，使土地契約與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 (按上文 ( a )項向

纜車公司批出 )的屆滿日期一致。地政總署將按一般程序處理和敲

定契約續期事宜，並根據處理和敲定契約續期時的土地政策，釐

定續期的地價和行政費用，以反映屆時的市值及行政收費。  
 
 
理據  
 
纜車公司申請由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  
 
2 .  在《山頂纜車 (修訂 )條例草案》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通過後，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每隔一段時間，以其認為合適的方式，將山頂纜車

經營權批予合適的營辦商。每次批出的經營權為期不得超過十年，而經營

權須受政府與營辦商所議定的條款規限。根據《山頂纜車條例》第 2B(5 )

及 ( 6 )條，如營辦商能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信納其決意並有能力推行

發展計劃，以助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須向該營辦商延續最多十年的經營權。換言之，藉「十年加十

年」的安排，經營權的總年期可達 20 年。  
 
3 .  其後，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

《山頂纜車條例》第 2B(1 )條，批准向纜車公司批出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的首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當時，纜車公司已向政府表示有意推

行發展計劃，更換新系統和提升系統功能，預算費用約為 6 .5  億元。  
 
4 .  正如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題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山頂

纜車經營權」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TC  CR T3  22 /22 /9 )指出，政府在

不會影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日後的決定的前提下，就考慮在「十年加

十年」的經營權安排下批出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方面，政府以書面形

式向纜車公司表明了下述立場  -  
 

( a )  在業績表現及前景並沒有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纜車公司就首

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所須繳付的

土地費用，其計算基礎將基本適用於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

如發展計劃最終付諸實行，而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又批予纜

車公司，則纜車公司就首個及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所須繳付

的土地費用，除計及軌道和四個中途站所處的政府土地外，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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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因纜車公司推行發展計劃而須佔用的額外政府土地 (見下文 ( b )

段 )；  
 

( b )  如果纜車公司為落實發展計劃而提出「直接獲批」額外政府土地

的合理要求，政府將以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

為基礎，連同土地及其他相關政策、土地供應，以及經證實的真

確需要等因素一併考慮要求。屆時政府將以合適的方式，向纜車

公司批出額外政府土地，而無須向纜車公司收取額外費用；以及  
 
( c )  於二零三一年期滿的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用地的土地契約 (鄉郊建

屋地段第 1104 號 )，基本上將按照現時的條款延續四年，至二零

三五年年底，使土地契約的屆滿日期與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

的屆滿日期一致。地政總署指出，按照現行的土地政策，續期的

地價將於接近續期時再行釐定，以反映屆時的市值。  
 
5 .  基於上述背景，纜車公司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底根據《山頂纜車

條例》第 2 B ( 4 ) ( b )條正式向政府申請延續經營權十年，即第二個為期十

年 (二零二六至二零三五年 )的經營權，並一併提交了支持其申請的發展計

劃。  
 
纜車公司用以支持經營權續期申請的發展計劃  
 
6 .  纜車公司在其發展計劃中，建議更換山頂纜車系統和提升系統功

能，務求為乘客提供更佳的服務  -  
 

( a )  增加纜車載客量，由現時可載 120 名乘客增至 210 名乘客，增幅

超過 75%，並安裝經提升的拖曳系統，用以配合較大纜車車廂的

運作，以保持行車安全及穩定；  
 

( b )  擴建和重建花園道纜車總站及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以配合較長

車廂的需要，同時增加可容納的候車乘客量，並改善候車環境。

具體來說，纜車公司計劃把花園道纜車總站登車及下車月台向斜

坡上遷移約 70  米，並把該總站向下伸延至聖約翰大廈，以提供

可容納約 1  300  名候車乘客且有溫度調節的有蓋排隊等候區；  
 
( c )  翻新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的月台範圍，包括擴闊登車月台、增加

入閘機和售票櫃台的數目，並在票務處前設立較大的等候區；以

及  
 
( d )  為配合較大車廂而進行相應工程，包括更換所有路軌和改善地基

及纜車橋樑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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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旨在改善山頂纜車總站 (特別是花園道纜車總站 )存在已久的排隊

和候車安排問題，及讓旅客和本地居民可享用更優質的山頂纜車服務。  
 
分期實施  
 
7 .  纜車公司預期發展計劃的工程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展開，至二零二

一年完成，其間會盡量維持山頂纜車服務。第一期建造工程包括優化部分

纜車徑，以及在纜車徑與纜車軌道之間建造月台，這個毗鄰纜車徑的新下

車月台亦會用作臨時登車月台。有關工程 (包括拆除現有的鋼纜儲存倉、

工地平整及新月台建造工程 )將由二零一九年年初開始進行。在此期間，

山頂纜車會繼續如常運作。新下車月台 (臨時登車月台 )建成後，纜車服務

將短暫停止約兩個月，以便建造臨時下車月台，以及調整現有的山頂纜車

系統，配合臨時月台的運作。臨時月台會運作約 12 至 15 個月。臨時月

台建成及完成所需安排後，山頂纜車將恢復服務並如常運作，而花園道纜

車總站其餘部分，包括售票區、等候區，以及現時位於聖約翰大廈內的總

站部分，將進行建造 /翻新工程。第二階段的服務暫停時間預計為期約五

個月，以便更換新纜車車廂、系統和拖曳設備。  
 
臨時服務計劃  
 
8 .  纜車公司必須推行臨時服務計劃，以實施臨時月台的運作安排，

從而騰出地方興建花園道新纜車總站。纜車公司的臨時安排保留了所有現

行通道和出入口，力求維持現有的纜車服務班次和載客量。纜車公司一直

與有關各方溝通，以期盡量減少臨時服務計劃造成的影響。纜車公司亦會

根據既定機制，預先向各持份者通知纜車服務擬暫停的兩段時期，並與其

他路面公共交通服務機構保持聯繫，確保會有替代的公共交通服務。山頂

纜車在二零一七和二零一八年暫停服務期間亦作出相若安排。  
 
發展計劃的額外土地要求  
 
9 .  纜車公司要求政府批出額外政府土地，以供落實發展計劃。如上

文第 6 段所述，纜車公司建議使用額外政府土地以興建新的花園道總站月

台，從而提供可容納約 1  300 名候車乘客且有溫度調節的有蓋排隊等候

區。所需用地為三幅未撥用政府土地。首兩幅土地位於纜車軌道範圍旁

邊，位處纜車徑與梅夫人婦女會之間，面積約 274 平方米。第三幅面積

約 152  平方米的未批租及未撥用政府土地，則用以擴建纜車交匯處，以

配合遷移後的交匯點及較大纜車車廂的運作需要。該三幅土地均位於現有

纜車軌道範圍旁邊，發展潛力甚低，面積合共約 426 平方米。纜車公司

所要求的額外土地的圖則，載於附件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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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纜車公司的申請和發展計劃  
 
10 .  根據《山頂纜車條例》第 2B(5 )及 6 條，如經營權持有人能令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信納其決意並具備實行能力推行發展計劃，並有利於

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向

該持有人就一段由現有經營期屆滿 (即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 )起計為期不超

過十年的接續期間批出經營權，而該經營權須按政府與該持有人所議定的

條款批出。  
 
11 .  為評估纜車公司就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和其發展計劃提出的

申請，我們成立了一個由 18 個決策局 /部門組成的跨部門工作小組，以確

保纜車公司所提出的發展計劃設計建議和落實方案均符合有關標準和法定

要求。  
 
12 .  現時纜車公司估算發展計劃所需費用逾 6 .5  億元，由該公司全數

支付。發展計劃料可提升山頂纜車的服務，使之配備第 6 ( a )至 ( d )段所述

的現代化設施，以及增加纜車車廂的載客量。該發展計劃證明纜車公司決

意改善纜車和附屬設備及設施，並使其現代化。事實上，纜車公司的母公

司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報提及，為紓緩繁忙時段山頂纜

車出現候車人龍的情況，提升旅客的體驗，令他們更覺舒適，以及縮減纜

車乘客輪候時間，纜車公司正投放資源引入新票務系統和全面提升山頂纜

車系統及設備，並預留充裕資金進行全面提升項目。纜車公司並已進行廣

泛的規劃、設計和籌備工作。決策局 /部門評估各技術層面後亦確認發展

計劃正面可行，證明纜車公司具備能力實行計劃。總括而言，據我們的評

估所得，批出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予纜車公司，讓其實行發展計劃，

將會有利於維持纜車作為一項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  
 
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的條款  
 
繳付土地費用  
 
13 .  獲批經營權的營辦商須為佔用政府土地 1營運山頂纜車而向政府繳

付土地費用。正如上述題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山頂纜車經營

權」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指出，由二零一六年一月起生效的首個為期十

年經營權 (以及隨後可能獲延續十年的經營權 )，所須繳付的土地費用是以

山頂纜車該年總營運收入的 12%計算，並按年收取。基於山頂纜車的業

績表現及前景並沒有重大變化，以議定的 12%收入攤分比率計算每年所

付土地費用的做法，將繼續適用於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  
 

                                                           

1  指軌道和四個中途站所處的政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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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班次  
 
14 .  纜車公司已按照首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所附帶的條款規定，就山

頂纜車的服務班次訂立服務承諾，並向公眾刊發山頂纜車的服務時間表
2。政府與纜車公司已達成協議，纜車公司就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所

作出的山頂纜車服務班次承諾，水平不應低於首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的相

關承諾。此外，纜車公司須向公眾發布服務時間表，而該服務時間表須以

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旅遊及消閒設施為宗旨。  
 
配合發展計劃的土地安排  
 
15 .  政府以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為基礎，根據土

地及其他相關政策、土地供應，以及經證實的真確需要等因素，考慮纜車

公司的額外土地要求。由於所要求的額外土地是用於擴建花園道總站月

台，以容納更多乘客，並且用作擴建纜車交匯處，以配合較大的纜車車

廂，因此我們認為纜車公司具真確需要使用額外土地供落實發展計劃，以

改善山頂纜車的運作。  
 
16 .  在考慮向纜車公司批地的合適方式時，我們的首要考慮因素是確

保公眾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特別要確保在這些土地上進行的所有建築工程

均依照《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經建築事務監督妥為審核。根據《山頂

纜車條例》第 3 ( 3 )條載述的定義，《圖則》 3 所劃定的現有纜車軌道範圍

屬未批租及未撥用的政府土地，不受《建築物條例》規管。由於預期纜車

發展計劃將涉及大量建築工程，因此最佳方案是以私人協約方式，即特殊

用途契約形式，將有關的額外土地，連同現有纜車軌道範圍內用以擴建花

園道纜車總站的部分，一併批予纜車公司。採用特殊用途契約方式令批出

的土地成為「已批租土地」，可確保發展計劃工程在規劃、建造及完工後

各個階段，均受《建築物條例》適當規管。  
 
17 .  政府向纜車公司批出額外政府土地只會收取象徵式地價，並免收

行政費用，因為纜車公司就首個及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所須繳付的土

地費用，除已計及軌道和四個中途站所處的政府土地外，也包括因纜車公

司推行發展計劃而佔用的額外政府土地。纜車公司確認，日後獲批予的額

外政府土地只會用於營運山頂纜車。如纜車公司日後擬把額外土地作營運

山頂纜車以外的用途，有關要求會由地政總署按商經局的政策指引處理。  
 

                                                           

2  山 頂 纜 車 服 務 班次承諾：每天早上  7  時至午夜  1 2  時提供服務，班次為每
1 0  至  1 5  分鐘一班。  

 
3 《山頂纜車條例》所述的《圖則》指由他人代地政總署署長簽署的、存放於土地註
冊處的 M H 2 5 2 8 c 號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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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政府會向纜車公司批出短期租約以作為臨時安排，以便纜車公司

可盡快開展發展計劃的建造工程，同時待政府與纜車公司商議特殊用途契

約的條款和條件細則，以確保纜車公司按《山頂纜車條例》佔用該額外政

府土地及花園道新纜車總站的地方以營運纜車服務。批出短期租約的主要

目的是 ( a )讓纜車公司可早日提交建築圖則，供建築事務監督適當審核，

以及 ( b )讓纜車公司得以進入該幅額外政府土地，在沒有從短期租約獲取

任何財政收益的情況下，進行所需的改建及建造工程。因此，政府將以象

徵式租金向纜車公司批出短期租約，並免收行政費用。  
 
因應發展計劃獲批而須作出的法例修訂  
 
19 .  要將纜車車廂載客量從  120  名乘客增加至  210  名乘客，便須修

改《山頂纜車 (安全 )規例》 (第 265 章，附屬法例 A)第  21  條所訂的最高

乘客人數 (參閱附件 A 所載《 2018 年山頂纜車 (安全 ) (修訂 )規例》第 4

條 )。此外，如前所述，花園道新纜車總站部分範圍位於現有纜車軌道範

圍，屬於不受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1 條規管的未批租政

府土地。鑑於纜車公司將擴建花園道纜車總站，當中涉及大量建築工程，

因此有需要改劃《山頂纜車條例》第 3 ( 3 )條下《圖則》所示的部分纜車

軌道範圍，使之不再涵蓋上述位於花園道新纜車總站內屬現有纜車軌道範

圍的一片土地，並把該片土地連同三幅額外土地以特殊用途契約的形式批

予纜車公司，使在該等土地上進行的建築工程均須經建築事務監督根據

《建築物條例》審核。因此，《山頂纜車條例》第 3 ( 3 )條所載《圖則》

的定義需要作修訂 (參閱附件 A 所載《2018 年山頂纜車條例 (修訂第 3 ( 3 )

條 )公告》第 3 條 )。  
 
法例修訂時間表  
 
20 .  政府將就相關法例修訂在 2018 年 10 月 12 日刊登憲報，並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其他議題  -  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用地土地契約  
 
21 .  於二零三一年期滿的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用地土地契約 (鄉郊建屋

地段第 1104 號 )將獲延期至二零三五年年底，使該契約與第二個為期十年

的經營權的屆滿日期一致，以及基本上沿用土地契約的現行條款。政府將

按一般程序處理和敲定契約續期事宜，並根據處理和敲定契約續期時的土

地管理安排，釐定續期的地價，以反映屆時的市值，而有關的行政費用亦

會在契約續期時釐定。  
 
 
 
 



-    8    -  

 

建議的影響  
 
22 .  批出自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生效的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及推

行發展計劃對財政、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會有影響，詳情載於附

件  C。批出經營權及推行發展計劃對生產力、公務員、家庭或性別議題均

沒有影響。批出經營權及推行發展計劃亦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

的條文，亦不會影響《山頂纜車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現行約束力。  
 
 
公眾諮詢  
 
23 .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二日，政府與纜車公司就其發展計劃徵詢中西

區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意見。該委員會對發展計劃大體上表示

支持。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政府就纜車公司的發展計劃及有關的法

例修訂建議，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該委員會支持發展計劃，

對法例修訂建議亦無異議。纜車公司已分別諮詢可能關注發展計劃工程的

持份者，以及在發展計劃落實後可能因建造工程或山頂纜車運作而直接受

影響的相關各方，當中包括鄰近地方的使用者。各方並無就擬議工程提出

反對。  
 
 
宣傳安排  
 
24 .  政府將就纜車公司獲批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於二零一八年十

月十日 (星期三 )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政府亦會因

應落實發展計劃而作出的法例修訂，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星期五 )在

憲報刊登公告。  
 
 
背景  
 
25 .  山頂纜車自一八八八年開始投入運作，為最受本地市民和訪港旅

客歡迎的旅遊及消閒景點之一。山頂纜車全長 1 .4  公里，軌道及四個中途

站建於政府土地上，軌道兩端分別位於花園道及山頂的總站則坐落纜車公

司名下的土地上。二零一七年，山頂纜車的總載客量約為 620  萬人次，

當中絕大部分是旅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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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6 .  如有查詢，請聯絡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3 周韻琴女士 (電話：

2810  2087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  



ky_choy
文字方塊
附件A

ky_choy
線段







山
頂

纜
車

皇
后

大
道

中

馬

寶雲道

堅尼地道

紅棉道

中環
干諾道中

金鐘

德
輔

道
中

配水庫

配水庫

配水庫

香港禮賓府 高等法院

煤氣路燈

動植物公園

香港公園

終審法院

電
梯

立法會
綜合大樓

Admiralty

BOWEN
ROAD

P
ea

k 
 T

ra
m

w
ay

COTTON TREE
D

R
IV

E

KENNED Y ROAD

Q
U

E
E
N

'S
R
O

AD
CENTRAL

Central

Ser  Res Ser  Res

Ser  Res

The  High
Court

Hong  Kong  Park

Zoological &
Botanical
Gardens

Gas  Lamps

Government
House

Esc
al

at
or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qqqqqq

q
q

q
q

q
q

q
q

q
q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Ý

Ý

!

!

!

!

!

!

!

!

!

!

!

!

!

!

!!

!

!

!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ç

ç ç

L

L

L

H

H

L

H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H

L

L

UP
PE
R
A
L
B
E
R

T

R
O
A
D

CO
TT
ON

TR
EE

DR
IV
E

El
ev
ate

d
Ro
ad

S
T
. 
J
O
S
E
P
H
'S
 
P
A
T
H

上
亞

厘
畢

道

Eleva
te
d
R
o
a
d

花園道

紅棉路 纜
車

徑

聖
若

瑟
徑

GA
RDE

N RO
AD

T
R
A
M
W

A
Y

P
A
T
H

高
架

道
路

高架道路

操場

操場

Playgro
und

Playgroun
d

F

t
h
e
 
U
n
it
e
d
 
S
t
a
t
e
s
 
o
f 
A
m
e
r
ic
a

H
o
n
g
 
K
o
n
g
 

V
is
u
a
l 
A
r
t
s
 
C
e
n
t
r
e

T
S

梅夫人婦女會

香港公園體育館
聖若瑟堂

聖約翰大廈（山頂纜車站）

T
S

香
港

視
覺

藝
術

中
心

Ho
ng
 K
on
g 
Pa
rk 

Sp
ort

s 
Ce
ntr

e

T
S

St
 J
oh
n's
 B
uil
di
ng

(P
ea
k 
Tr
am

 S
ta
tio
n)

St
. 
Jo
se
ph
 C
hu
rc
h

The
 He

lena
 Ma

y

35

37
29

2

3
3
A

1

33

3
5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8.8

47.2

53.9

46.9

47.4

38.0

42.4

37.6

47.7

45.1

69.4

26.0

38.3

40.6

31.6

COLOURED PINK AREA 274 SQUARE METRES (ABOUT)

æ

Date : 02/08/2018

SITE PLAN

PLAN No. 

Reference Plan. 

Layout Plan No. 

Survey Sheet No. 11-SW-13B

File No. 

地點

HKM10286-Xa

DLO/HW L/M 632/DMS/82, DSO/HK 13/106 Pt.2

AP-LT-GF-ADDITIONAL AREA.dwg
L a n d s   D e p a r t m e n t
D i s t r i c t  L a n d s  O f f i c e ,   H o n g  K o n g  W e s t  a n d  S o u t h

地政總署   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ONLY只作識別用

P l a n  P r e p a r e d  b y  D i s t r i c t  S u r v e y  O f f i c e ,  H o n g  K o n g
圖則由港島測量處繪製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版權所有   Copyright reserved -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LOCATION位 置

SCALE 1:20 000比 例

圖 則 編 號

參 考 圖 編 號

發 展 藍 圖 編 號

測 量 圖 編 號

檔 案 編 號

日 期

比 例 尺 SCALE
米米

metres metres

1:1 000

20 0 20 40 60 80 100

以粉紅色標示的面積約為274平方米

位 置 圖

SITES

LEGEND

圖則

TRAMWAY  AREA
PLAN No. MH2528c

纜 車 軌 道 範 圍
圖 則 編 號 MH2528c

(PLAN 1 OF 2)

附件 B



山
頂

纜
車

馬
己仙峽

道

寶雲道

堅尼地道

山頂

爐峰峽

配水庫

配水庫

配水庫

配水庫

配水庫

瞭望台

BOWEN
ROAD

P
ea

k 
 T

ra
m

w
ay

KENNED Y ROAD

M
AGAZINE G

AP

R
O

A
D

THE  PEAK

VICTORIA
GAP Ser  Res

Ser  Res

Ser 
Res

Ser  Res Ser  Res

Lookout

Hong  Kong  Park

qqqqq

qq

q

q

q

qqqqq

qqqq

q
q

q
q

q
q

qqqqqqq

qqqqq

qq
q

q

q

qqqqq

Ý

Ý

Ý

Ý

Ý

ñ

ñ

!
!

!
!

!

H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Á

Branksome

蘭心閣

H

2
6
0

24
0

22
0

2402
4
0

280

260

漆咸徑

CH
AT
HA
M PATH

s

s

Branksome Crest

平台

平台平台

世
紀

大
廈Podium

Podium

II

Branksome Grande

Podium

C
e
n
t
u
r
y

T
o
w
e
r
 
II

3A

3

a

a

a

a

a

a

a

a

a

a

a

251.2

238.2

206.7 230.6

263.2

230.6
206.2

207.7

231.8

203.9

205.1

229.8

237.9

206.1

236.5

221.3

239.6

229.8

235.9

COLOURED PINK AREA 152 SQUARE METRES (ABOUT)

æ

Date : 02/08/2018

SITE PLAN

SITE

PLAN No. 

Reference Plan. 

Layout Plan No. 

Survey Sheet No. 11-SW-13D

File No. DLO/HW L/M 632/DMS/82, DSO/HK 13/106 Pt.2

地點

HKM10286-Xa

LG-03-01_30/5/2018
(AGC DESIGN LTD)

L a n d s   D e p a r t m e n t
D i s t r i c t  L a n d s  O f f i c e ,   H o n g  K o n g  W e s t  a n d  S o u t h

地政總署   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ONLY只作識別用

P l a n  P r e p a r e d  b y  D i s t r i c t  S u r v e y  O f f i c e ,  H o n g  K o n g
圖則由港島測量處繪製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版權所有   Copyright reserved -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LOCATION位 置

SCALE 1:20 000比 例

圖 則 編 號

參 考 圖 編 號

發 展 藍 圖 編 號

測 量 圖 編 號

檔 案 編 號

日 期

比 例 尺 SCALE
米米

metres metres

1:1 000

20 0 20 40 60 80 100

以粉紅色標示的面積約為152平方米

位 置 圖

LEGEND

圖則

TRAMWAY  AREA
PLAN No. MH2528c

纜 車 軌 道 範 圍
圖 則 編 號 MH2528c

(PLAN 2 OF 2)



附件 C 

批出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及推行發展計劃的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現時山頂纜車有限公司（纜車公司）按年繳付的土地費用是以

纜車公司該年總營運收入的 12 %計算，這收費準則將繼續適用於由二
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起計的第二個為期十年（即二零二六至二零三五年）

的經營權。政府會向纜車公司批出落實發展計劃所需的約 4 26 平方米
額外政府土地，而無須該公司支付額外費用。  
 
2 .  將山頂總站的土地契約延期四年至二零三五年，纜車公司須為

此按十足市值繳付地價，金額由地政總署在契約接近續期時評定。  
 
 
對經濟的影響  
 

3 .  批出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權，將有助確保山頂纜車服務得以

延續。有關的發展計劃將大幅增加纜車的載客量，並提升纜車服務質

素，有助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亦有利於保持香

港對旅客的吸引力。  
 
 
對環境的影響  
 

4 .  山頂纜車持續營運，便無須加強往返山頂的路面公共交 通服

務，有助減少路邊廢氣排放。環境評審結果已確認，擬議的改善工程

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5 .  從上述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可見，批出第二個為期十年的經營

權及推行發展計劃有利於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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